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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法刪除第二十九條條文；並修正第四條、第七條、 

第十條、第十六條、第六十條、第六十五條、第六十六 

條 、第九十三條、第九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一條條文

中 華 民 國 108年 1 1 月 2 0 曰

華 總 一 經 字 第 10800126581號

第 四 條  前條會計事項之事務，依其性質，分下列四類：

一 、 普通公務之會計事務：謂公務機關一般之會計事務。

二 、 特種公務之會計事務：謂特種公務機關除前款之會計事務外，所 

辦之會計事務。

三 、 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：謂公營事業機關之會計事務。

四 、 非常事件之會計事務：謂有非常性質之事件，及其他不隨會計年 

度開始與終了之重大事件，其主辦機關或臨時組織對於處理該事件 

之會計事務。

第 七 條  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，為下列四種：

一 、 營業歲計之會計事務：謂營業預算之實施，及其實施之收支，與 

因處理收支而發生之債權、債 務 ，及計算歲計盈虧與營業損益之會 

計事務。

二 、 營業成本之會計事務：謂計算營業之出品或勞務每單位所費成本 

之會計事務。

三 、 營業出納之會計事務：謂營業上之現金、票 據 、證券之出納、保 

管 、移轉之會計事務。

四 、 營業財物之會計事務：謂營業上使用及運用之財產增減、保 管 、 

移轉之會計事務。

第 十 條  中央、直轄市、縣 （市 ） 、鄉 （鎮 、市 ） 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會 

計 ，各為一總會計。

第 十 六 條  政府會計應以國幣或預算所定之貨幣為記帳本位幣；其以不合本位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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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本國或外國貨幣記帳者，應折合本位幣記入主要之帳簿。記 帳 時 ，除為 

乘除計算外，至元為止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前項規定，如有特殊情形者，得擬定處理辦法，經各該政府主計機關 

核定施行。

第二十九條 （刪除）

第 六 十 條  公營事業有永久性財物之折舊，與無永久性財物之盤存消耗，應以成

本為標準；其成本無可稽考者，以初次入帳時之估價為標準。

第六十五條 各種分類帳簿之各帳目所有預收、預 付 、到期未收、到期未付及其他

權責已發生而帳簿尚未登記之各事項，均應於結帳前先為整理紀錄。

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，除為前項之整理紀錄外，對於呆帳、折 舊 、耗 

竭 、攤 銷 ，及材料、用 品 、產品等盤存，與內部損益銷轉，或其他應為整 

理之事項，均應為整理紀錄。

各單位會計或附屬單位會計有所屬分會計者，應俟其所屬分會計之結 

帳報告到達後，再為整理紀錄。但所屬分會計因特殊事故，其結帳報告不 

能按期到達時，各該單位會計或附屬單位會計得先行整理結帳，加註說明 

，俟所屬分會計報告到達後，再行補作紀錄，整理結帳。

第六十六條 各帳目整理後，其借方、貸方之餘額，應依下列規定處理之：

一 、 公務之會計事務，各收支帳目之餘額，應分別結入歲入預算及經 

費預算之各種帳目，以計算歲入及經費之餘絀。

二 、 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，各損益帳目之餘額，應結入總損益之各種 

帳 目 ，以為損益之計算。

三 、 前二款會計事務，有關資產、負債性質各帳目之餘額，應轉入下 

年度或下期各該帳目。

第九十三條 各公務機關掌理一種以上之特種公務者，應辦理一種以上之特種公務

之會計事務；其兼辦公營事業者，並應辦理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。

非政府所屬機關代理政府事務者，對於所代理之事務，應依本法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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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辦理會計事務。

第九十五條

第一百二十

各機關實施內部審核，應由會計人員執行之。但涉及非會計專業規定 

實質或技術性事項，應由業務主辦單位負責辦理。

內部審核分下列二種：

一 、 事前審核：謂事項入帳前之審核，著重收支之控制。

二 、 事後複核：謂事項入帳後之審核，著重憑證、帳表之複核與工作 

績效之查核。

-條 受政府補助之民間團體及公私合營之事業，其會計制度及其會計

報告程序，準用本法之規定；其適用範圍，由中央主計機關酌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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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

第四條

前條會計事項之事務，依其性質，分下列

四 類 ：

一 、 普通公務之會計事務：謂公務機關一 

般之會計事務。

二 、 特種公務之會計事務：謂特種公務機 

關除前款之會計事務外，所辦之會計 

事務。

三 、 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：謂公營事業機 

關之會計事務。

四 、 非常事件之會計事務：謂有非常性質 

之事件，及其他不隨會計年度開始與 

終了之重大事件，其主辦機關或臨時 

組織對於處理該事件之會計事務。

第四條

前條會計事項之事務，依其性質，分左列

五 類 ：

一 、 普通公務之會計事務：謂公務機關一 

般之會計事務。

二 、 特種公務之會計事務：謂特種公務機 

關除前款之會計事務外，所辦之會計 

事務。

三 、 公有事業之會計事務：謂公有事業機 

關之會計事務。

四 、 公有營業之會計事務：謂公有營業機 

關之會計事務。

五 、 非常事件之會計事務：謂有非常性質 

之事件，及其他不隨會計年度開始與 

終了之重大事件，其主辦機關或臨時 

組織對於處理該事件之會計事務。

凡政府所屬機關，專為供給財物、勞務或

其他利益，而以營利為目的，或取相當之

代價者，為公有營業機關；其不以營利為

一 、 修正第一項第三款，並刪除第四款，原 

條文第五款變更為第四款，並於序言 

酌作文字修正。

二 、 刪除第二項。

三 、 由於本項原條文對於公有事業機關與 

公有營業機關之區分，與實務運作顯 

有落差。為避免滋生疑義，爰參考我國 

多數法規（例如：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 

一 、統計法第三條、商業會計法第一 

條 、政府採購法第三條、檔案法第二十 

八條）之用語，將原條文第一項第三款

「公有事業機關」及第四款「公有營業 

機關」，合併修正為「公營事業機關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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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

目的者，為公有事業機關。

第七條

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，為下列四種：

一 、 營業歲計之會計事務：謂營業預算之 

實 施 ，及其實施之收支，與因處理收 

支而發生之債權、債 務 ，及計算歲計 

盈虧與營業損益之會計事務。

二 、 營業成本之會計事務：謂計算營業之 

出品或勞務每單位所費成本之會計事 

務 。

三 、 營業出納之會計事務：謂營業上之現 

金 、票據、證券之出納、保 管 、移轉 

之會計事務。

四 、 營業財物之會計事務：謂營業上使用 

及運用之財產增減、保 管 、移轉之會 

計事務。

第七條

公有營業之會計事務，為左列四種：

一 、 營業歲計之會計事務：謂營業預算之 

實 施 ，及其實施之收支，與因處理收 

支而發生之債權、債 務 ，及計算歲計 

盈虧與營業損益之會計事務。

二 、 營業成本之會計事務：謂計算營業之 

出品或勞務每單位所費成本之會計事 

務 。

三 、 營業出納之會計事務：謂營業上之現 

金 、票據、證券之出納、保 管 、移轉 

之會計事務。

四 、 營業財物之會計事務：謂營業上使用 

及運用之財產增減、保 管 、移轉之會 

計事務。

公有事業之會計事務，準用前項之規定，

但不為損益之計算。

有作業行為之各機關，其作業部分之會計

事 務 ，得按其性質，分別準用前二項之規

定 。

一 、 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正，將第一 

項 「公有營業」用 語 ，修 正 為 「公營

事業」。

二 、 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正，刪除第 

二項至第四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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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

公務機關附帶為事業或營業之行為而別有 

一部分之組織者，其組織為作業組織；公 

有事業或公有營業機關，於其本業外，附 

帶為他種事業或營業之行為而別有一部分 

之組織者，其組織亦得視為作業組織。

第十條

中央、直轄市、縣 （市）、鄉 （鎮 、市）、 

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會計，各為一總會

計 。

第十條

中央、直轄市、縣 （市）、鄉 （鎮 、市） 

之會計，各為一總會計。

為配合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布施行 

之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之二將直轄市山 

地原住民區列為地方自治團體之規定，爰 

增列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會計為總會

計 。

第十六條

政府會計應以國幣或預算所定之貨幣為記 

帳本位幣；其以不合本位幣之本國或外國 

貨幣記帳者，應折合本位幣記入主要之帳 

薄 。記帳時，除為乘除計算外，至元為 

止 ，角位四捨五入。

前項規定，如有特殊情形者，得擬定處理 

辦 法 ，經各該政府主計機關核定施行。

第十六條

政府會計應以國幣或預算所定之貨幣為記 

帳本位幣；其以不合本位幣之本國或外國 

貨幣記帳者，應折合本位幣記入主要之帳 

薄 。記帳時，除為乘除計算外，小數至分 

位為止，釐位四捨五入。

前項規定，如有特殊情形者，得擬定處理 

辦 法 ，經各該政府主計機關核定施行。

基於目前社會上一般收支，「分」位已不 

實際收付，「角」之流通亦不普遍，暨考 

量會計處理之效率，爰將本條第一項後段 

修 正 為 「記帳時，除為乘除計算外，至元 

為 止 ，角位四捨五入。」。

第二十九條

(刪除）

第二十九條

政府之財物及固定負債，除列入歲入之財 

物及彌補預算虧絀之固定負債外，應分別

一 、 本條刪除。

二 、 依本條原規定，政府之財物及固定負 

債 ，除列入歲入之財物及彌補預算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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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

列表或編目錄，不得列入平衡表。但營業 

基 金 、事業基金及其他特種基金之財物及 

固定負債為其基金本身之一部分時，應列 

入其平衡表。

絀之固定負債外，應分別列表或編目 

錄 ，不得列入平衡表。爰各機關動用 

年度預算經費購置的財物，以及政府 

為推動各項政務需要所舉借的債務， 

係採另列表或編目錄方式，而未列入 

平衡表表達。此種編表方式較著重於 

預算遵循的結果，與國外先進國家係 

於平衡表即完整表達政府整體財務資 

訊之狀況有別。

三 、鑑於平衡表為政府重要財務報表之 

一 ，亦為國際評鑑各國政府財務狀況 

良窳之重要資訊來源，為能符合國際 

政府會計之潮流趨勢，宜將政府之財 

物及固定負債等財務資訊均列入平衡 

表 中 ，以完整呈現我國政府財務狀 

況 ，爰刪除本條。

第六十條

公營事業有永久性財物之折舊，與無永久 

性財物之盤存消耗，應以成本為標準；其 

成本無可稽考者，以初次入帳時之估價為

標 準 。

第六十條

公有營業有永久性財物之折舊，與無永久 

性財物之盤存消耗，應以成本為標準；其 

成本無可稽考者，以初次入帳時之估價為

標 準 。

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正，將 本條「公 

有營業」用 語 ，修 正 為 「公營事業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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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

第六十五條

各種分類帳薄之各帳目所有預收、預 付 、 

到期未收、到期未付及其他權責已發生而 

帳薄尚未登記之各事項，均應於結帳前先 

為整理紀錄。

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，除為前項之整理紀 

錄 外 ，對於呆帳、折 舊 、耗 竭 、攤 銷 ，及 

材 料 、用品、產品等盤存，與内部損益銷 

轉 ，或其他應為整理之事項，均應為整理 

紀錄。

各單位會計或附屬單位會計有所屬分會計 

者 ，應俟其所屬分會計之結帳報告到達 

後 ，再為整理紀錄。但所屬分會計因特殊 

事 故 ，其結帳報告不能按期到達時，各該 

單位會計或附屬單位會計得先行整理結 

帳 ，加註說明，俟所屬分會計報告到達 

後 ，再行補作紀錄，整理結帳。

第六十五條

各種分類帳薄之各帳目所有預收、預 付 、 

到期未收、到期未付及其他權責已發生而 

帳薄尚未登記之各事項，均應於結帳前先 

為整理紀錄。

公有營業之會計事務，除為前項之整理紀 

錄 外 ，對於呆帳、折 舊 、耗 竭 、攤 銷 ，及 

材 料 、用品、產品等盤存，與内部損益銷 

轉 ，或其他應為整理之事項，均應為整理 

紀錄。

各單位會計或附屬單位會計有所屬分會計 

者 ，應俟其所屬分會計之結帳報告到達 

後 ，再為整理紀錄。但所屬分會計因特殊 

事 故 ，其結帳報告不能按期到達時，各該 

單位會計或附屬單位會計得先行整理結 

帳 ，加註說明，俟所屬分會計報告到達 

後 ，再行補作紀錄，整理結帳。

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正，將第二項 

「公有營業」用 語 ，修 正 為 「公營事

業」。

第六十六條

各帳目整理後，其借方、貸方之餘額，應 

依下列規定處理之：

一 、公務之會計事務，各收支帳目之餘

第六十六條

各帳目整理後，其借方、貸方之餘額，應 

依左列規定處理之：

一 、公務之會計事務及公有事業之會計事

一 、 序言酌作文字修正。

二 、 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正，將第一 

款 「公有事業之會計事務」刪 除 ，並 

酌作文字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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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

額 ，應分別結入歲入預算及經費預算 

之各種帳目，以計算歲入及經費之餘 

絀 。

二 、 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，各損益帳目之 

餘 額 ，應結入總損益之各種帳目，以 

為損益之計算。

三 、 前二款會計事務，有關資產、負債性 

質各帳目之餘額，應轉入下年度或下 

期各該帳目。

務 ，各收支帳目之餘額，應分別結入 

歲入預算及經費預算之各種帳目，以 

計算歲入及經費之餘絀。

二 、 公有營業之會計事務，各損益帳目之 

餘 額 ，應結入總損益之各種帳目，以 

為損益之計算。

三 、 前二款會計事務，有關資產、負債性 

質各帳目之餘額，應轉入下年度或下 

期各該帳目。

三 、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正，將第二 

款 「公有營業」用 語 ，修 正 為 「公營

事業」。

第九十三條

各公務機關掌理一種以上之特種公務者， 

應辦理一種以上之特種公務之會計事務； 

其兼辦公營事業者，並應辦理公營事業之 

會計事務。

非政府所屬機關代理政府事務者，對於所 

代理之事務，應依本法之規定，辦理會計 

事務。

第九十三條

各公務機關掌理一種以上之特種公務者， 

應辦理一種以上之特種公務之會計事務； 

其兼辦公有營業或其他公有事業者，並應 

辦理公有營業或公有事業之會計事務。 

非政府所屬機關代理政府事務者，對於所 

代理之事務，應依本法之規定，辦理會計 

事務。

一 、 修正第一項。第二項未修正。

二 、 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修正，將第一 

項 「公有營業或其他公有事業」及

「公有營業或公有事業」用 語 ，均修 

正 為 「公營事業」。

第九十五條

各機關實施内部審核，應由會計人員執行 

之 。但涉及非會計專業規定、實質或技術 

性事項，應由業務主辦單位負責辦理。

第九十五條

各機關實施内部審核，應由會計人員執行

之 。

内部審核分左列二種：

一 、邇來各界迭有反映政府經費核銷程序 

緩 慢 ，而有歸責會計人員審核作業繁 

瑣 、標準不一等情。考量政府交易事 

項涉及業務、行 政 、會計及其他權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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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

内部審核分下列二種：

一 、 事前審核：謂事項入帳前之審核，著 

重收支之控制。

二 、 事後複核：謂事項入帳後之審核，著 

重憑證、帳表之複核與工作績效之查

核 。

一 、 事前審核：謂事項入帳前之審核，著 

重收支之控制。

二 、 事後複核：謂事項入帳後之審核，著 

重憑證、帳表之複核與工作績效之查

核 。

單位職掌，宜本分工合作之原則共同 

完 成 ，以興利態度執行審核作業，提 

升施政效率。

二 、 鑑於本法第九十六條已明定會計人員 

執行内部審核之範圍，至其他涉及非 

會計專業規定、實質或技術性事項， 

因係由業務主辦單位負責辦理，會計 

人員應予尊重，爰於第一項後段增列 

但書規定，俾權責分明，達成提升效 

率之目標。

三 、 第二項序言酌作文字修正。

第一百二十一條

受政府補助之民間團體及公私合營之事 

業 ，其會計制度及其會計報告程序，準用 

本法之規定；其適用範圍，由中央主計機 

關酌定之。

第一百二十一條

受政府輔助之民間團體及公私合營之事 

業 ，其會計制度及其會計報告程序，準用 

本法之規定；其適用範圍，由中央主計機 

關酌定之。

一 、 酌作文字修正。

二 、 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 

助辦法第五條規定，民間團體接受政 

府公款，分為補助與捐助兩類。查二 

十四年七月五日制定本法，當時通過 

文字為「輔助」，疑似為書寫錯誤。

爰比照審計法第七十九條用語，修正 

為 「補助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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